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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科院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准备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当前武汉市疫情防控取得的积极进展和上级有关要求，

经研究，现将近期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上班有关安排 

3 月 21日至 31日期间，每天安排一位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到岗值守，其余人员仍以居家办公为主。各部门各单位要以做好

疫情防控和逐步恢复正常上班为原则，加强对居家办公人员的工

作安排，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保障当前时期重点工作的落实。院

值班安排见附件 1。 

二、继续抓好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各工作组要根据职责毫不松劲、慎终如始地继续抓

好各项工作，要科学精准施策、再检查再落实，确保不出现新增

病例和聚集性疫情。进一步做好疫情信息和返汉人员信息报送。

同时，在当前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的形势下，要严防境外疫情

输入风险，做好入境职工（含同居家属）及尚在境外的职工情况

摸底，按要求报送信息，督促相关职工全面了解当前入境检疫规

定和管控隔离措施等要求和法律责任。对虚报信息、隐瞒病情的

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三、全力做好复工复产准备 

（一）制定出台长科院复工复产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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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按要求报送长江委批复。 

（二）做好人员流动和健康管理。各部门（单位）要组织汉

外人员有序返汉，及时办理返汉有关手续。同时要组织职工尽快

申领湖北健康码并按规定上报健康信息，为后期市内出行做好准

备。离汉通道暂未放开，待上级明确后另行通知。院办要及时跟

踪相关政策要求，加强人员流动返岗的协调指导。 

（三）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厘清工

作重点，增强主动性和预见性，对全面复工前和复工后如何开展

工作做好预案，包括防疫措施、工作计划、人员安排、职工上班

交通等各方面，确保重点工作不受影响。 

（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准备。科创公司要根据湖北省、武

汉市和长江委相关规定抓紧制定复工复产方案报相关部门审批，

院办协助了解相关政策并协调有关工作。 

（五）做好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工作是复工复产的重要前置

条件，后勤安保组要充分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对门卫安保、供水

供电、食堂供餐、消杀防疫、网络支持等提前进行周密布置，制

定详实的后勤保障方案，报院分管领导同意后实施，并及时通报

工作进展。 

四、全力推进重点科研生产工作落实 

全面复工复产前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统筹谋划，采取有力

措施全力推进科研生产各项工作，为年度工作目标的实现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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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和国合处在项目申报、投标、实施等各方面要加强组

织、指导、沟通、协调和督促；财务处做好资金使用保障等工作；

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后勤保障单位要做好职工居家办公相关支持工作。 

各单位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加强对外联络沟通，全力申报

项目、开拓市场；要加强对居家办公人员的工作安排，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实施、重点任务落实。 

五、全面落实工作责任 

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

展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武汉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用更多精力、更多举措、更多

力量抓好科研生产各项工作，力争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全院职工要保持在岗在位的精神状态，既要严格落实各项纪

律要求，严格遵守单位和属地疫情管控各项规定，自觉维护疫情

防控和生产秩序以及安全稳定大局，又要主动作为，全力做好所

承担的科研生产工作。监审处等部门要加强对疫情防控和业务工

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履职尽责、不干事担当的责任人追

究责任。 

六、关于开具工作证明 

鉴于武汉市当前严格管控的实际，确因工作急需到办公室处

理有关事项的人员，由所在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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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统筹安排，并于每周日集中向院办申请办理工作证明（填

写附件 2 和附件 3 报送），原则上每周每个部门（单位）人员控

制在 5人以内，到办公室的时间须错开安排，院办审查通过后办

理（联系人：李佰龙 15827139802）。按照“谁同意谁负责”的

要求，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须严格做好到办公室处理工作

的人员的防护管理。 

 

附件：1. 长科院 2020 年 3 月 21日至 31日值班表 

      2. 申办工作证明人员统计表 

      3. 工作证明模板 

 

                                     

 长江委长科院 

                                   2020年 3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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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长科院 2020 年 3 月 21日至 31 日值班表 

日期 值班领导 值班人员 

3月 21日（周六） 沙志贵 13807118484 
谢  兵  29162  

13907101410 

3月 22日（周日） 李江鹰 13807152528 
崔爱军  29719  

15926220583 

3月 23日（周一） 卢金友 13971194328 
阳远硬  20545  

13607106282 

3月 24日（周二） 卢金友 13971194328 
王迎春  20967  

13807176619 

3月 25日（周三） 林绍忠 13507166001 
徐海涛  20013  

13517299457 

3月 26日（周四） 汪在芹 13908626905 
唐文坚  26528  

13971006756 

3月 27日（周五） 沙志贵 13807118484 
谢  兵  29162  

13907101410 

3月 28日（周六） 李江鹰 13807152528 
崔爱军  29719  

15926220583 

3月 29日（周日） 卢金友 13971194328 
阳远硬  20545  

13607106282 

3月 30日（周一） 卢金友 13971194328 
王迎春  20967  

13807176619 

3月 31日（周二） 林绍忠 13507166001 
徐海涛  20013  

13517299457 

备注：1、值班人员均需到岗值班；2、值班时间：8:00—17:00；3、委机关食堂

订餐电话：28890 或蔡科长 1590278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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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申办工作证明人员统计表 

____________申办工作证明人员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去办公室的事由及必要性 去办公室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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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工作证明模板 

 

证  明 

 

 

______系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职工，身份证号为

____________，现居住在____________________。因工作需要，

2020年___月___日到单位____________(处理有关事项/值班/或

填写具体事项)，特此证明。 

 

 

 

                      2020 年 月 日  


